
 

证券代码：002157       证券简称：正邦科技         公告编号：2018—109 

债券代码：112612       债券简称：17 正邦 01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调整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

2018年7月12日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的议案》，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和《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中的相关规定，董事会决定对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与行权价

格进行调整。现将有关调整事项说明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简述 

（一）201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1、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16 日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拟向 243 名激励对象授予 1,342 万股限制

性股票，其中首次授予权益 1,208 万股；预留授予 134 万股。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

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2、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20 日召开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相关议案、《关于将实际控制人林印孙先生的近亲属林峰先生作

为激励对象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有关事项的议案》。授权董事会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

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3、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25 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

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

案》、《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确定以 2015 年 5

月 25 日作为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由 1,208 万股调整为 1,072

万股。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4、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7 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

的议案》，同意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价格由 6.51 元/股调整为 6.49 元/股，首

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219 人调整为 175 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由 1072 万股调整

为 861 万股。公司监事会对本次调整发表了核查意见，并对公司确定的授予限制性股

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5、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23 日完成了对授予 175 人的 861 万股限制性股票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的登记手续，最终授予价格为 6.49 元/股。本次限

制性股票登记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原来的 596,346,568 股增加至 604,956,568 股。 

6、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4 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

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议

案》，同意确定 2015 年 11 月 4 日为授予日，授予 34 名激励对象 134 万股预留限制

性股票。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7、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25 日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

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对不符合

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吴胜财、王士操、黄海龙、沈能生、杨松、张福刚、练建平、曹

敬香等 8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 37万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6.49

元/股。截止 2016 年 3 月 31 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完成了上述 37 万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过户手续及注销事宜。本次回购注销完

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 672,058,047 股减少为 671,688,047 股，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

对上述回购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相关事项出具法律意见书。 

8、公司授予 34 名激励对象的 134 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于 2016 年 1 月 21 日上市，

公司股份总数由原来的 670,718,047 股增加至 672,058,047 股。 



 

9、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2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及《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

根据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

关规定办理首期限制性股票的解锁相关事宜。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规定，由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中 6 人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其中：杨圣云、喻东风、

霍锐、刘鹏、丁瑞国 5 人为首次授予激励对象，陈火平为预留部分授予激励对象；

李云江因 2015 年度考核未达标第一个解锁期不能解锁，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其已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共计 19.9 万股进行回购注销。公司将按照股权

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首次授予的

16.9 万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价格为 6.49 元/股，预留部分授予的 3 万股限制性股票

回购注销价格为 8.77 元/股。 

同时，公司也开始办理符合解锁条件的 161 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解锁期解锁限制性

股票共 241.5 万股。公司已于 2016 年 7 月 2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本次第一个解锁期限制性股票共 241.5 万股的解锁申请，本部分

解锁股票已于 2016 年 7 月 28 日上市流通。 

10、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完成了上述 19.9 万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过户手续及注销事宜。公司已依法完成了相

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股份总数由原来的 671,688,047 股减少至 671,489,047

股。 

11、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26 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

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购

价格的议案》。经本次调整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尚未解锁首次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的回购价格应由 6.49 元/股调整为 6.39 元/股；尚未解锁预留部分授予的限制性股

票的回购价格应由 8.77 元/股调整为 8.67 元/股。公司监事会对本次调整发表了核查意

见，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12、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8 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

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涉及的权



 

益数量及回购价格/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议案》。经本次调整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尚未解锁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股票数量由 565.6 万股调整为 1,696.8 万股，

回购价格应由 6.39 元/股调整为 2.13 元/股；尚未解锁预留部分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股

票数量由 131 万股调整为 393 万股，回购价格应由 8.67 元/股调整为 2.89 元/股。公司

监事会对本次调整发表了核查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13、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10 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

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和注销股票期权的议案》。根据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规定，由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许

忠贵、李镇、罗海有、吴文谦、李锦焱、李云江、黄有建等 7 人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

符合激励条件，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

销。其中，对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许忠贵、李镇、吴文谦、李锦焱、李云

江、黄有建等 6 人共计 441,000 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以 2.13 元/股

的价格进行回购注销，对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罗海有等 1 人共计 90,000 股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以 2.89 元/股的价格进行回购注销。公司将按照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

上述回购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的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4、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9 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

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

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 

号》、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有关规定以及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对

董事会的相关授权，董事会认为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个解锁期解锁

条件已满足，除因离职不符合激励条件的 3 名激励对象陈火平（已回购注销其被授予

股份）、罗海有、万春云，其余 31 名激励对象的资格合法、有效。 

董事会同意办理符合解锁条件的 31 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解锁期解锁限制性股票共

187.5 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0819%。 

15、2017 年 5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

案》及《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和注销股票期权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 号》、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等有关规定以及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办理了相关事

宜。 

因公司 2017 年 5 月实施了 2016 年度权益分配，经董事会审议后，同意对限制性

股票回购价格进行调整。经本次调整，尚未解锁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应

由 2.13 元/股调整为 2.08 元/股，尚未解锁预留部分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应由

2.89 元/股调整为 2.84 元/股；同时，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4 名离职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

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其中，对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刘林、

吴兴利等 2 人共计 231,000 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以 2.08 元/股的价

格进行回购注销，对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张磊、万春云等 2 人共计 150,000

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以 2.84 元/股的价格进行回购注销。公司监事

会对上述回购注销事项发表意见。公司独立董事黄新建先生、李汉国先生对本议案发

表独立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本次注销或回购注销的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16、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

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等有关规定以及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办理了相关事宜。 

董事会认为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满足，除

因离职不符合激励条件的 2 名激励对象刘林、吴兴利，其余 154 名激励对象的资格合

法、有效。董事会同意办理符合解锁条件的 154 名激励对象第二个解锁期解锁限制性

股票共 698.40 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30%；公司独立董事黄新建先生、李汉国

先生对本议案发表独立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解锁的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次解锁日即上市流通日为 2017 年 7 月 28 日。具体

内容详见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2017 年 6

月 9 日《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的公告》及 2017 年

7 月 25 日《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锁期解锁股票上市流通的提

示性公告》。 

17、截止至 2017 年 8 月 3 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办理完成了 91.2 万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过户手续及注销事宜。公司将依法办理

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 2017 年 8 月 4 日《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

的公告》。 

18、2018 年 1 月 19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

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5 年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

分 2016 年及 2017 年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13 名离职或考核不达标人

员（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 10人共计 600,000股， 预留授予激励对象 3人共计 135,000

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回购注销事

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相关事项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 

19、2018 年 4 月 16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

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5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及《关于 201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公司董

事会决定对 3 名离职或考核不达标的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共计 135,000 股已获授但尚未

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同时，董事会认为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

留授予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满足，除因离职不符合激励条件的 3 名激励对象，其

余 24 名激励对象的资格合法、有效。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回购注销及解锁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

务所就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及解锁限制性股票的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0、2018 年 4 月 27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五届

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5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1 名离职激励对象共计 72,000 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

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回购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

邦律师事务所就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及解锁限制性股票的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1、2018 年 5 月 28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五届

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5 年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

分 2016 年及 2017 年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2 名离职或考核不达标的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共计 72,000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公司监事会、



 

独立董事对上述回购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公司本次回购注销

限制性股票的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2、2018 年 7 月 12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

监事会第二十三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

购价格的议案》，因公司 2018 年 7 月实施了 2017 年度权益分配，经董事会审议后，

同意对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调整。经本次调整，尚未解锁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的回购价格应由 2.08 元/股调整为 2.03 元/股；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5 年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 2016 年及 2017

年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1 名离职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共计 36,000 股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解锁期可解锁的

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 201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

已满足，董事会同意办理符合解锁条件的 140 名激励对象第三个解锁期解锁限制性股

票共 853.20 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37%；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回购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2016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简述 

1、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7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江

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案）》。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拟向激

励对象授予不超过（含）3,000 万份股票期权，其中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数量不超过（含）

2,700 万份；预留股票期权数量不超过（含）300 万份。 

2、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16 日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

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拟向 627 名激励对象授予 2,999 万份股

票期权。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3、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2 日召开了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相关议案、《关于将实际控制人林印孙先生的近亲属林峰先



 

生作为激励对象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授权董事会确定股票期权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对

激励对象股票期权进行行权，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同时，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2 日也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和第四

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

议案》，确定以 2016 年 6 月 2 日作为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 627

名激励对象授予 2,999 万份股票期权。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发表了核查意见。公司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4、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26 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

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购

价格的议案》及《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期权数量的议案》。经本次调整

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未行权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应由 18.95 元/股调整为 18.85

元/股，授予对象人数由 627 人调整为 598 人，授予股票期权由 2,999 万股调整为 2,845

万股。公司监事会对本次调整发表了核查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5、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6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

成了股票期权的登记手续，行权价格为 18.85 元/股。 

6、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8 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

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涉及的权益

数量及回购价格/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议案》。经本次调整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授予的未行权股票期权数量由 2,845 万股调整为 8,535 万股，行权价格由 18.85 元/股

调整为 6.28 元/股。公司监事会对本次调整发表了核查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

了独立意见。公司已于 2016 年 9 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完成了此次股票期权的调整。 

7、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10 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

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和注销股票期权的议案》。根据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规定，由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周桂莲、

熊伟、吴文谦、张祥、董湘鹏、郭伟、彭国仁、程胜国、鹿翠玉、曹永清、代洪宇、

吴忠光、董松荣、李贺、周今华、张居荣、陈军、张向杰、李镇等 19 人因个人原因

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共计



 

3,030,000 股股票期权进行注销。公司将按照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注销

的相关事宜。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

所就公司本次注销股票期权的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8、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22 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

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

案》、《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及《关于回购

注销限制性股票和注销股票期权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 号》、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等有关规定

以及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办理了相关事宜。 

董事会认为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已满足，且本次实施的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无差异。董事会根据公司 2016 年第四次股东大

会之授权，同意按照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

期的行权相关事宜。因公司 2017 年 5 月实施了 2016 年度权益分配，经董事会审议后，

同意对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经本次调整，未行权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 6.28

元/股调整为 6.23 元/股；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30 名离职人员共计 4,290,000 股已获授但

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公司监事会及独立董事黄新建先生、李汉国先生

对上述事项发表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上述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9、截止 2017 年 6 月 1 日，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条件已获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

过，且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自主行权相关登记申

报工作。本次可行权股票期权的行权期限为 2017 年 6 月 5 日起至 2018 年 6 月 4 日止，

行权价格：6.23 元。 

10、2017 年 8 月 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

上述 7,320,000 份股票期权，本次注销完成后，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 549 人，

期权数量调整为 7,803 万份。 

11、2018 年 1 月 19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

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5 年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

分 2016 年及 2017 年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65 名离任或考核不达标人

员共计 5,454,000 份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公司监事会及独立

董事黄新建先生、李汉国先生对上述事项发表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上述相关

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2、2018 年 5 月 28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五届

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5 年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

分 2016 年及 2017 年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35 名离任或考核不达标人

员共计 2,556,000 份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 2016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未达标予以注销的议案》，由于

公司 2016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未达到行权条件，公司董事会对激励对

象相应获授股票期权予以注销。 

公司监事会及独立董事黄新建先生、李汉国先生对上述事项发表意见。江西华邦

律师事务所就上述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3、2018 年 6 月 4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完成了上述 100 名离职人员共计 8,010,000 份股票期权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

权期行权条件未达成的共计 19,404,000 份股票期权的注销手续，本次注销完成后，股

票期权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 449 人。 

14、2018 年 6 月 8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五届

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 2016 年股权激励计划已到期未行权的

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 2016 年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自主行权期为 2017 年

6 月 5 日至 2018 年 6 月 4 日）已到期，根据《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公司决定注销 2016 年股权激励计划中所涉及的 549 名激

励对象第一个行权期内已获授予股票期权到期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31,184,400 份。 

公司监事会及独立董事黄新建先生、李汉国先生对上述事项发表意见。江西华邦

律师事务所就上述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15、2018 年 6 月 13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完成了上述 31,184,400 份股票期权。 

16、2018 年 7 月 12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

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

回购价格的议案》，因公司 2018 年 7 月实施了 2017 年度权益分配，经董事会审议后，

同意对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经本次调整，2016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

的未行权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应由 6.23 元/股调整为 6.18 元/股；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5 年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 2016 年及 2017

年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17 名离任或考核不达标人员共计 657,000 份



 

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公司监事会及独立董事黄新建先生、李汉国先生对上述事项发表意见。江西华邦

律师事务所就上述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2017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简述 

1、2017年5月22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

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

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2、2017年6月8日，公司召开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7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3、2017年6月8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

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激励对象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董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以2017年6月8

日为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623名激励对象授予4,425万份股票期权及533名激励对象

授予4,813万股限制性股票。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

具相应报告。 

4、2017年7月7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激励对象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将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1,156人调整为1,065人，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由4,425万份调整为4,152万份，首次授予

的限制性股票由4,813万股调整为4,381万股，预留部分均不作变更。公司独立董事针

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5、2017 年 7 月 27 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完成了 2017 年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登记工作。2017 年 9 月 5 日，公司已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 2017 年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

工作。  

6、2018 年 1 月 19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

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5 年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

分 2016 年及 2017 年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75 名离任或考核不达标的

期权激励对象共计 5,230,000 份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公司将

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注销的相关事宜。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注

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上述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7、2018 年 5 月 28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五届

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5 年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

分 2016 年及 2017 年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62 名离任或考核不达标的

期权激励对象共计 4,000,000 份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公司将

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注销的相关事宜；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

予 2017 年预留部分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规

定的预留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以 2018 年 5 月 28 日为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 155

名激励对象授予 800 万份股票期权及 171 名激励对象授予 950 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公司上述

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8、2018 年 6 月 29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完成了上述 137 人共计 9,230,000 份股票期权，本次注销完成后，股票期权激励对象

人数调整为 443 人。 

9、2018 年 7 月 12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

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

回购价格的议案》，因公司 2018 年 7 月实施了 2017 年度权益分配，经董事会审议后，

同意对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经本次调整，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授予的未行权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应由 4.68 元/股调整为 4.63 元/股；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5 年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 2016 年及 2017

年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14 名离任或考核不达标的期权激励对象共计



 

1,000,000 份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进行注销，公司将按照股权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办理注销的相关事宜；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股票期权第一个行

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符合本次行权条件的 429 名激励对象本次可行权的股票

期权数量共计 938.7 万股，行权价格为 4.63 元/股。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上述

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1、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22 日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

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

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2、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8 日召开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3、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8 日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

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激励对象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以 2017 年 6

月 8 日为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 533 名激励对象授予 4,813 万股限制性股票。公司独

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4、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7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五

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将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由 4,813



 

万股调整为 4,381 万股，预留部分均不作变更。公司独立董事针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

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5、2017 年 9 月 5 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完成了 2017 年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工作。 

6、2018 年 1 月 19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

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18 年 2 月 5 日召开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回购注销部分 2017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14 名离职或考核不达

标人员共计 1,130,000 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公

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公司监事会、独

立董事对上述回购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

制性股票的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7、2018 年 4 月 16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

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18 年 5 月 8 日召开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回购注销部分 2017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1 名离职人员共计

200,000 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公司将按照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

回购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相

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8、2018 年 5 月 28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五届

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7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9 名离职或考核不达标人员共计 550,000 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

购注销的相关事宜；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2017 年预留部分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预留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同意以 2018 年 5 月 28 日为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 155 名激励对象授予 800 万份股票

期权及 171 名激励对象授予 950 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公司上述

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相关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7、2018 年 7 月 12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

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

购价格的议案》，因公司 2018 年 7 月实施了 2017 年度权益分配，经董事会审议后，

同意对 2017 年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调整。经本次调整，2017 年尚未

解锁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应由 2.34 元/股调整为 2.29 元/股；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相

关事项的议案》，因公司 2018 年 7 月实施了 2017 年度权益分配，经董事会审议后，

同意对 2017 年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进行调整。经本次调整，2017 年预留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由 2.51 元/股调整为 2.46 元/股；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7 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对

9 名离职人员共计 530,000 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

销，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上述回购注销事项发表了意见，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就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本次调整事由、调整方法和调整结果 

1、调整事由 

公司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2,333,682,773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0.5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权益分派方案已

实施完毕。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和《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相关

规定，若在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股份登记期间或

在股票期权行权前，公司有派息、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

股或缩股等事项，应对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与行权价格进行相

应的调整。 

2、调整方法 

（1）限制性股票的调整——回购价格的调整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相关规定：若在本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股份登



 

记期间，公司有派息、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等

事项，应对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相关规定：派息事项发生后，公司按下述公式调整限制性股票

的回购价格：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回购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回购价格。经

派息调整后，P仍须大于1。 

（2）股票期权的调整——行权价格的调整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相关规定：若在行权前公司有派息、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

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应对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规定：派息事项发生后，公司按下述公式调整股

票期权的行权价格：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3、调整结果 

（1）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及“首次授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

购价格”的调整后，首次授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P＝2.08元/股

-0.05元/股=2.03元/股； 

（2）2016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涉及“已授予未行权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的调

整后，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P＝6.23元/股-0.05元/股=6.18元/股。 

（3）2017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涉及“首次授予未行权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的

调整后，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P＝4.68元/股-0.05元/股=4.63元/股。 

（4）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及“首次授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

购价格”的调整后：首次授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P＝2.34元/股-0.05

元/股=2.29元/股； 

综上所述，经本次调整后，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应由2.08元/股调整为2.03元/股；2016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授

予未行权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应由6.23元/股调整为6.18元/股；2017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的未行权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应由4.68元/股调整为4.63元/股；2017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应由2.34元/股调整为2.29



 

元/股。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

业务备忘录第4号：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和《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相关规定。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的调整，

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次对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4 号：股权激励》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和《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对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

调整。 

 

五、监事会核查意见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对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进行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4 号：股权激励》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和《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同意公司董事会对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

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本次调整符合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股票股权激励计划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不

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律师法律意见书意见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的相关事项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调整已履行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调整方法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备忘录》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

关规定；本次调整尚需按照《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

规定进行信息披露，尚需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本次调整

的变更手续。 

 

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解锁期解锁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

价格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5、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6、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

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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